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开征求《石柱慧民公司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指导价标准定价方案（征求意见稿）》

意见建议的公告

 

为规范我县医疗废物处置收费管理，保障医疗废物回收和处置工作正常运行，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重庆市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重庆市医疗废物处置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医疗废物处置单位需求和巡察问题整改要求，县发展改革委会同县卫生健康委、县生态环境局启动了对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慧民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民公司”）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指导价标准定价工作，起草了《石柱慧民公司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指导价标准定价方案（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7日，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来访等形式对收费指导价标准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电子邮箱：532724032@qq.com
邮编：409199
地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城南路4号（发展改革委）
联系人：钟老师

联系电话：023-73332123
附件：石柱慧民公司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指导价标准定价方案（征求意见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0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石柱慧民公司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指导价标准

定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本着补偿成本、合理盈利、公平负担的原则，根据《重庆市医疗废物处置收费管理办法》，综合考虑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承受能力和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可持续性发展，根据成本调查结论，拟确定慧民公司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指导价标准如下：

慧民公司处置感染性、损伤性医疗废物以及非遗体火化装置焚烧的病理性医疗废物收费指导价标准分两种情况：
20张病床以上的医疗机构，按实际占用床日数收取，收费标准为1.95元/床·日。具体计费方式如下：

各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处置费按上年实际平均占用床日数，每月计收：月医疗废物处置费=上年实际占用床日数÷365×当月工作日数×1.95元＋超重部分收费。

每床日医疗废物量按0.56千克计算，超出标准重量部分按3.5元/千克计收。
康复医院、疗养院、精神病医院按应收费总额的40%计收。

纯中医院专科按应收费总额的70％计收。
医疗卫生机构上年实际占用总床日数，及其医疗废物产生量以卫生健康部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校核数据为准。
对未向卫生健康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提供数据的医院，按该院上年实际平均占用床日数，由公司与医院共同实地盘点实际拥有床位数（包括诊疗床、诊疗椅），按照实际拥有的床位数的90％计收。

20张病床（含20张）以下（含无固定床位）的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处置费实行定额费收取。具体计费方式如下：

诊疗床（椅）数10－20张的大型门诊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按每月500元定额计收。

诊疗床（椅）数5－9张的门诊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按每月260元定额计收。

诊疗床（椅）数5张以下（含无固定床位）的小型医疗机构输液按每月120元定额计收，不输液按每月60元定额计收。

以上3种情况除按不同定额标准计收外，对凡超出计费重量部分均按每千克3.5元加收。计费重量公式：每月计费重量（千克）=每月处置费定额（元）÷3.5（元/千克）。


